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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支持往普天下傳福音的大使命，給予宣教士回國述職費用補助。
2、 補助對象：大湳禮拜堂所差派的宣教士以及一同參與宣教事工之配偶與未成年直系子女。若已有宣教差會資助生活費與回國差旅費之宣教士家庭，不在此補助範圍。
3、 經費來源 : 由每年度編列宣教預算支出。
4、 補助項目：
(1) 每年補助一次為限，憑單據實支實付。
(2) 自宣教工場的住處到當地機場之間，以及台灣國際機場與台灣住處之間的大眾交通工具或計程車或相似功能合乎當地法規之個人或單位的車資。
(3) 當地國內航程以及回台之間國際航程之全額經濟艙機票與行李托運費。
(4) 為回國述職所另外購買之旅遊意外保險。
(5) 郵寄差旅補助單據之郵資。
5、 執行方式與發給 :
(1) 宣教士於回國前兩個月，提出回國述職差旅補助計畫給傳道組，提交同工會做三個月後的財務預備。
(2) 完成回國述職並回到宣教工場後，將所有差旅費用郵件寄回教會申請補助。
(3) 教會核實單據後於郵件收到日起一個月完成撥款。
6、 本辦法提請教會同工會核准後執行，若有修正時亦同。
